关于大竹县2017年1-6月财政预算
执行情况的报告
大竹县人大常委会：
我受县人民政府的委托，向人大常委会报告我县2017年1-6月财政预算执行情况，请予审议。
一、2017年1-6月全县财政预算执行情况

今年以来，在县委的正确领导下，在县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下，紧扣“1256”战略布局，坚持“加快发展、加速转型、追赶超越”工作取向，以供给侧结构调整为主线，突出创新改革“一号工程”，突出脱贫攻坚“头等大事”，认真执行人代会决定，狠抓增收节支，大力支持发展，深化财政改革，较好地完成了财政收支预算和各项工作任务。收入实现了“时间过半，任务超半”的目标，支出保证了政府机构、民生保障、改革发展等重点支出的需要。

   （一）公共财政预算执行情况
    1.收入预算完成情况。1-6月，全县完成公共财政总收入118547万元，比去年同期（同口径，下同）增长10.4%。其中：地方公共财政收入80495万元，占年初预算的61.92%，增长8.06%。按结构分：税收收入完成31665万元，占年初预算的48.31%，增长6.27%；非税收入完成48830万元，占年初预算的75.76%，增长9.26%。按部门分：国税部门完成县级收入   10632万元，占年初预算的54.60%，增长4.08%；地税部门完成县级收入22554万元，占年初预算的44.95%，增长10.73%；财政部门组织非税收入47309万元，占年初预算的78.39%，增长12.21%。

    2.支出预算执行情况。1-6月，全县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支出完成324285万元，占调整预算426087万元的76.11%，同比增长19.02%。其中重点项目支出为：一般公共服务支出23130万元，增长7.08%；教育支出81836万元，增长14.34%；科学技术支出1512万元，增长14.19%；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54629万元，增长6.27%；医疗卫生支出57409万元，增长21.56%；农林水事务支出48480万元，增长1.12%。

（二）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1.收入预算执行情况。全县政府性基金收入完成16614万元，比上年增长 6.25%，占年初预算的51.12%。其中，收取土地出让金16370万元，污水处理费244万元。

2.支出预算执行情况。政府性基金支出完成25908万元，比上年增长9.06%，占年初预算的75.05%。主要用于征地拆迁、安置、失地农民社保、贷款还本付息及拨付政府性工程建设资金。

（三）国有资本经营收支预算执行情况

1.收入预算执行情况。全县国有资本经营收入完成 150万元，占预算的55.56%。分项完成情况是：自来水公司上缴利润150万元。

2.支出预算执行情况。全县国有资本经营支出完成140万元，占预算的51.85%。分项完成情况是：企业改制成本支出140万元。
（四）社会保险基金收支预算执行情况

1.收入预算执行情况。全县社保基金收入完成56032万元，占预算的74.45%。其中：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14797万元，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收入41235万元。

2.支出预算执行情况。全县社保基金支出完成28081万元，占预算的40.24%（主要是因为门诊统筹医疗费用报账在四季度进行，我县医疗扶贫政策尚未出台）。其中：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7775万元，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支出20306万元。 

二、上半年主要工作

   （一）紧扣目标，增收节支成效明显

依法组织收入。及时测算收入任务，并分解下达到各征收部门。加强财政经济形势分析，科学预判收入变化趋势，及时发现和解决收入征管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根据达州市财政局“八条促进税收增收措施”要求，切实加强工程建设领域税收征管工作。加大非税收入专项检查力度，开展重点部门重点行业清欠入库工作，确保非税收入应收尽收，实现财政收入稳步增长。

强化税源管控。认真落实县委“抓好两个年”、“抓好实体经济”的精神和“重抓服务业促繁荣”的要求，积极做好资金要素保障，支持骨干企业发展壮大和中小企业快速成长，从根本上夯实财源基础。同时，充分发挥社会综合治税平台的监管作用，加强对重点行业、重点企业、重点税种的监控力度，强化税源监测，提高税收分析能力，做到依法征收和应收尽收，确保及时足额入库。

优化支出管理。进一步硬化预算约束，合理安排财政支出预算，足额保障民生需求，继续清理盘活存量资金，加快预算执行进度。出台了《大竹县县直机关培训费管理办法》和《大竹县县直机关会议费管理办法》，进一步控制公务接待、会议、培训、考察等一般性支出，整合资金办大事谋发展，加大了对农林水、节能环保和县委政府重大决策部署、重点项目建设的保障力度，促进了全县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
   （二）专注发展，经济实力稳步增长

狠抓项目筹资工作。进一步加大筹资力度，拓宽筹资渠道。 1-6月，共向上争取到位项目75个、资金8.24亿元；通过政府债券、棚户区改造、易地扶贫搬迁等项目，审批筹资13.59亿元。持续加大土地出让催欠力度和违法建筑惩治力度，及时组织土地出让金入库，1-6月，共收缴土地出让金1.64亿元。
加大基础建设投入。继续保持适度政府投资规模，加大新型城镇化、交通、污水处理等基础设施建设支持力度，大力支持商贸物流园和电子商务集聚区的建设。加快县城污水处理厂二期、工业园区污水处理厂和10个在建乡镇污水处理厂（含3个已建成污水处理厂管网配套）建设步伐，启动了乡镇污水处理厂建设规划。推进园区基础配套建设，完成“七通一平” 310亩，新增干道覆盖区0.6平方公里。
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综合运用投资基金、财金互动、以奖代补等方式，积极引导我县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不断提高抗御市场风险的能力，全县工业经济稳步回升。积极兑现落实促进民营经济加快发展的各项奖励政策，大力支持民营经济发展。1-6月，争取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1062万元，拨付企业基础设施建设补贴2309万元。为企业担保贷款7271万元，破解企业资金瓶颈。大力支持服务业“2456”工程，推动服务业提档升级，引进阿里巴巴农村淘宝，升级改造电子商务集聚区，新经济新业态逐步壮大。 

（三）着力精准，脱贫攻坚扎实推进

做好脱贫攻坚资金保障。全面落实财政投入稳定增长机制，县本级年初预算安排扶贫专项资金4400万元，比上年增长45.5%。1-6月，统筹整合各类财政涉农项目资金8550万元用于脱贫攻坚，及时下达扶贫专项资金4809万元。进一步完善扶贫项目资金报账制，建立健全了扶贫资金专项管理办法。 

推进扶贫基金有效运行。进一步完善扶贫基金补充机制，制定了管理办法和实施细则，规范操作流程。同时，加强政策宣传指导和绩效考核力度，严格监督管理，严肃查处违规使用基金行为，确保持续发挥作用。截至6月底，全县“四项扶贫基金”规模均已按要求补充到位，基金总额达8716万元。

 拓宽贫困人口增收渠道。持续推进资产收益扶贫，启动实施了林萍核桃农民专业合作社、四川东柳醪糟公司资产股权量化项目试点。加大财政奖补力度，以资产股权为纽带，支持农民合作社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开展资产收益扶贫，通过财政支农资金形成资产股权量化350万元，带动462户建档立卡贫困户脱贫致富。同时，争取中央和省级级补助资金达2000万元，积极开展电子商务脱贫奔康工作。
（四）强化统筹，民计民生全面保障

 民生工程顺利实施。对“9+8”民生工程和省委确定的20件民生大事所需县级配套资金，实行全额预算，不留缺口。1—6月，拨付民生工程资金7.86亿元，占全年预算数的63.5%，确保了各项民生实事的顺利推进。

三农投入不断加大。通过向省市争取、县级加大投入、涉农项目整合等多种方式，加大农业投入，大力支持农业“1243”工程。1—6月，拨付资金15200万元，支持了财政现代农业、高标准农田、美丽新村等重大支农项目建设。加大了“一事一议”财政奖补政策的实施和农村公共服务运行机制建设力度，下达奖补资金4300万元、农村“运维”补助资金1875万元。
 社会事业持续发展。认真贯彻落实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政策，严格执行寄宿生、特殊教育生均公用经费、中职助学金、农村教师生活补助提标政策，上半年教育支出达81836万元。稳步推进社保基金“五险合一”征缴、机关事业养老保险、城乡居民医保制度、医药卫生体制等各项改革，建立了困难群众残疾生活补贴和残疾人扶贫补贴制度，社会保障体系逐步完善。
（五）深化改革，财政活力持续迸发

深化预算管理体制改革。建立全面规范、公开透明的预算制度，建立定位清晰、分工明确的政府预算体系，有序推进2017-2019年中期财政规划编制，将政府的收入和支出全部纳入预算管理。深化预算绩效管理改革，全面开展县级部门整体绩效评价，依法推进财政预决算信息和“三公”经费公开。
加快转变财政支持发展方式。规范有序推进产业发展投资引导基金设立，督促加快项目投资。进一步落实财政金融互动政策，激励引导金融机构支持实体经济。健全完善PPP政策制度体系，规范PPP项目运作。进一步扩大政府购买服务范围和领域。
加强政府债务管理。严格执行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规定，认真做好政府债务收支预算，做好到期政府专项借款、政府债券等债务还本付息工作。加快推进存量债务置换，合理确定存量债务置换计划和进度，切实防范化解债务风险。

（六）依法理财，财政管理规范有序
加快法治财政建设。扎实开展“七五”普法，着力提高财政干部法治意识和依法行政能力。牢固树立监督意识，依法接受人大、审计等监督检查，抓好各类问题的整改落实。积极推进综合治税平台建设，1-6月，共接收101个成员单位122万条涉税数据。加强行权平台建设，录入行政权力事件156件。进一步加强农村“三资”管理，建立了“三资”管理主体网站及监管平台、查询平台、交易平台，实现了农村“三资”互联网+管理模式，监管资金达6.3亿元。 

强化财政基础管理。健全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完善乡镇财政资金分配办法，建立了科学、公开、透明的分配决策机制。持续深化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改革，全面推进资金安全管理考核评价工作。启动政府资产报告编制工作，推动建立资产管理与采购管理相结合机制。进一步加强政府采购法制化建设，强化政府采购信息公开，规范评审专家抽取程序，依法处理投诉、举报和信访案件，加强政府采购结果监管，提高了集中采购工作效率。

切实严肃财经纪律。健全完善内控制度体系，加强内部监督。认真落实财政监督转型的要求，坚持检查与服务相结合，重点开展了财政扶贫资金、五类民生资金、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资金专项检查工作，严格查处骗取财政专项资金案件。拟定了《关于严肃财经纪律加强行政事业单位财务管理的通知》，进一步加强行政事业单位财务管理。扎实开展村级财务审计，对查出的问题及时进行了处理和纠正。

三、下半年工作要点

下半年，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省、市和县委决策部署，紧扣县委“1256”战略布局，坚持“加快发展、加速转型、追赶超越”的工作取向，围绕全年收入目标，进一步增添措施，狠抓增收节支，深化财税改革，聚力脱贫攻坚，强化财政监管，为我县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更有力的财力保障。
 (一)强化收支管理，确保预算目标圆满完成。针对市财政局“八条增收措施”及市政府关于外地房地产和建设施工企业就地注册入统纳税的十二条意见，配合相关部门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确保外地建筑业和房地产业的税收留存本地。并加大税收稽查和非税收入专项检查力度，确保完成全年收入预算目标。继续实施结余资金定期清理机制，从严控制公务接待、会议、培训等一般性支出，确保重大项目支出需求。

（二）用活政策资金，确保县域经济稳定增长。抓住项目投资、产业发展“两个关键”，加大政府重点投资项目保障力度，确保达渝高速大竹南出口、土地滩水库、山后快速通道等项目的资金需求。认真落实工业强县核心战略，及时兑现促进工业发展的奖补政策。强化要素保障，抓好五峰山、云雾山等旅游景区提档升级，加快推进农建综合示范区建设。创新产业发展资金投入方式，促进发展方式转变。

（三）落实资金保障，确保民生事业健康发展。持续加大民生投入，全力保障“9+8”民生工程和各项民生实事。认真落实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以及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等惠民政策。重点加大脱贫攻坚力度，确保全县民生支出在地方公共财政支出占比保持在70%以上。

（四）深化财政改革，确保理财水平不断提升。持续深化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改革，抓好资金安全管理考核评价工作，积极开展权责发生制政府综合财务报告试编工作。持续深化预算绩效管理改革，强化第三方绩效评价，加强评价结果应用。加强与部门工作衔接，积极推进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开展扩大政府购买服务试点。 
（五）改进监管方式，确保监督实效全面凸显。加强内部监督，制定完善内部控制操作规程，切实提高财政部门风险防控能力和内部管理水平。进一步修订完善行政事业单位财务管理办法，加快推进全年检查计划实施，务实推进“133+1”专项整治工作，加强对乡镇财政、扶贫项目、民生保障等重点资金检查，严肃查处各类违纪违规问题。

                            大竹县财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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